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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曙老师是隆回土生土长，且
在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和文物学
家。我与先生同属隆回北面的七江
镇，上初中时，他还曾教过我地理。
有时，他会去长沙甚至北京参加会
议，回来就和我们讲外面的世界。

我上高中后，胡光曙老师也因落
实政策，解决了县城户口，正式调入
隆回县文化馆，迎来了创作的又一春
天。那时，我也热衷文学创作，经常
去拜访他，周围人和家里都知道我和
胡光曙老师的关系。

到北京上学和工作后，我在相当
长一个时期都和胡光曙老师保持有
联系。他在隆回县的本土文学期刊
上数次选用过我的作品，也不止一次
给我寄过他的诗集和散文集。有一
年，他陪同县领导来北京处理魏源故
居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事宜，
我们一起聚了一次。席间他谈到公
差之余，还要去拜访臧克家、艾青等
文坛泰斗。后来阅读他的相关文章，
知道他与这些文坛泰斗都有很深的
交情。我早年回老家时，只要有机
会，都会去县城拜访一下胡老师。后
来，他把主要精力从文学创作转移到
魏源研究上，为魏源故居成功申获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下了汗马功
劳。再后来，他又潜心研究楚文化的
重要一脉——隆回的“梅山文化”，在
此领域贡献良多。我曾在日记中把
他和沈从文先生相比，认为他是隆回
的“沈从文”。

先生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在

隆回二中读初中时，就在当时全省唯
一的文艺期刊《湖南文艺》发表诗歌，
引起关注，大家都知道隆回出了一位
少年诗人胡光曙。1957年，时为高二
学生的他发表了长篇抒情诗《七水
江，我的家乡》，此诗被当时的名家誉
为几乎可以与艾青的《大堰河——我
的保姆》相媲美。我特别喜欢先生的
这首诗，至今每当想念家乡的那条小
河时，就会从书架上取出先生的诗
集，吟诵它，然后梦回故乡。1958年，
先生成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年龄最小
的会员，同年出版的《湖南诗歌集》还
收录了他的《五月端午艳阳天》，先生
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造化弄人。据胡光曙老师的
弟子、隆回民俗学家易立军先生介绍，
1959年，刚刚高中毕业的胡光曙，被湖
南人民出版社负责文学编辑的黄起衰
老师约去出版社工作。没过多久，一
领导到湖南人民出版社考察工作，见
到胡光曙，就说：“小胡，你这么小，不
能到出版社当编辑，应该到生活中去，
才能写出大作品，当大诗人。”作为一
介文弱书生，回到农村的他，肩不能挑
重担，手不能提四两，整日面朝黄土背
朝天，苦不堪言……后来虽然当了民
办教师，但生活仍然清苦。

获得新生后的先生，先后担任隆
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隆回县作协主
席，并连续多届担任县政协委员。他
马不扬鞭自奋蹄，在文学创作的同
时，又写出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史文
章，还参与组织了魏源思想国际学术

研讨会等重要活动。他对魏源极为
尊崇，曾动员我发挥专业特长，研究
一下魏源的民主法治思想。我当时
也觉得他的这一提议甚好，并曾初步
搜集过一些资料，但至今没有产出。

先生在家乡文化界的名望很高，
和我有过交往的罗长江、马萧萧等隆
回走出的知名作家和诗人，以及周玉
清、陈早春等隆回乡贤，与我谈到胡
光曙老师时，都对他为隆回文学做出
的贡献表示钦佩，让我这个他昔日的
学生也感到与有荣焉。我曾经看到
家乡的不少同仁发表纪念胡光曙老
师的文章，称他是“光华灿烂一支笔，
曙色斑斓万首诗”。

由于彼此专业不同，加上后来我
越来越忙，与胡光曙老师的联系几近
中断。直到 2016 年他去世，我才从
易立军先生等人的悼念文章中获悉
这一不幸消息。

七年来，我一直想给胡老师写点
东西，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不
能如愿。许多次翻开他赠我的文集，
看到其儒雅的题赠和夹在里面他写
给我的便笺，不禁屡屡忆起先生……
乃草就前述文字，谨表对先生的怀念
于万一。

（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林漫录

“ 光 华 灿 烂 一 支 笔 ”
——忆胡光曙老师

刘仁文

胡曾，邵阳秋田人，唐代诗人，他
的《答南诏牒》为人们乐道。

道光《宝庆府志》记载，时南诏攻
雅州、壁卢等地，气焰凶悍，遗高骈木
夹，有“借锦江饮马”之语。高骈使胡
曾为书谕之，中有“万里离南，一朝至
北”之语。胡曾有礼有节地进行回复，
迫使南诏骠信心悦诚服，息兵求和，
并送质子入朝。这就是著名的《答南
诏牒》。

最早记录这件事的，是后蜀何光
远的《鉴诫录·判木夹》：“高相公骈统
临益部，兼号征南，蛮陬闻名，预自屏
迹矣。然时飞一木夹，其中惟夸兵革
犀象，欲借绵锦之江饮马濯足而已。
高相公于是经营版筑，置防城勇士八
千，命胡记室曾以檄破之……破木夹
云：‘牒，前件木夹，万里离南，一朝至
北。开缄捧读，辞藻焕然。奖饰过多，
欣慰何极……皇帝圣旨以具前缄奏
闻，不复多谈。恐乖忠告，谨牒。’”

“判木夹”条篇末有夹注云：“此
答木夹书元是胡曾与路岩相公镇蜀
日修之，非为高相公也。何光远误
述。”此注不知出自何人。今传《鉴诫
录》十卷，出于明代项氏天籁阁的宋
刻本，故该注应为宋人所加。

细读牒文，中有“仆虽自绛纱，素
耽黄石。既探师律，固识兵机”之语。

“绛纱”是用马融绛帐受徒的典故，表
明业习经典，出自儒门，这与路岩家
承儒学相符。路岩的父亲路群“通经
术，善属文”，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
士承旨。路岩进士及第，数年之间，出
入禁署。我们再来看高骈的情况，高
骈的祖父为南平郡王，“家世禁卫”，
并非出自儒门。

“仆官是宰衡，位当侯伯。被坚执
锐，虽则未曾；济河焚舟，平生所贮。”
纵观路岩的履历，他“数年之间，出入
禁署，累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咸
通五年，任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进至尚书左仆
射。咸通十二年四月，他调任剑南西
川节度使。唐代的同平章事，即宰相。
路岩居相位八年，这正当“官是宰衡”
之谓。入蜀之前，他一直在朝廷官居
显职，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所以“被
坚执锐，虽则未曾”之语，属于真实情
况。而“济河焚舟，平生所贮”之语则
与前面“素耽黄石”“固识兵机”一样，
只是讲路岩谙熟兵法。

北宋的《宣和书谱》记录了宋徽
宗时内府收藏的各种书帖，该书第
十八卷记载：“章孝规，不知何许人，
尝为路鲁瞻（路岩，字鲁瞻）书云南
木夹……其词略曰：‘万里离南，一
朝至北。开缄捧读，奖饰过多。’盖其
结信边鄙，使之不敢犯义者，理固在
是。木夹之文，则进士胡曾所为；其
字，则处士章孝规草书耳。孝规所长
者草字，而木夹之书亦蕴藉有余，对
之可喜……今御府所藏草书，路鲁
瞻云南木夹。”

书谱指出，牒文的内容由“胡曾
所为”，其字，则“章孝规草书”。书谱
还摘录了牒文中的文句“万里离南，
一朝至北。开缄捧读，奖饰过多”，而
胡曾《答南诏牒》开头几句正是如
此。《宣和书谱》记录的书帖，都是当
时内府中的实物，我们由此可知，胡
曾《答南诏牒》应作于路岩任剑南西
川节度使时。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史海钩沉

胡曾作《答南诏牒》的时间
易立军

我只有一个孩子。那时候，我
还在岳父家安家，每天早出晚归。
妻子做点小生意，也是一天到晚不
着家。所以，儿子在五岁以前，一直
是交给其外公外婆照看。

小孩读一年级了，教育的事情
也不能不考虑了。当时，我在县城
一所中学当老师，而教师群体对子
女的教育特别重视是众所周知的。
那个年代，学校同事包括社会各阶
层的家长，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虽没
有现在这样“卷”，但“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还是普遍存在
的。于是，有的买来大量教辅书，让
孩子多多刷题；有的不留给孩子休
息和玩耍的时间，让他们学五花八
门的特长；有的为孩子一次考试失
利而大动肝火，甚至给予体罚……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年轻
父母普遍比我们那时候更焦虑于
孩子的成才问题，于是“狼爸”“虎
妈”“鸡娃”等词语应运而生。

我虽然在教师队伍多年，但从
来没有“鸡娃”的理念。孩子能成为

“普娃”，即正常成长自然发展的普
通孩子，于愿足矣。

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从没有把
他的学习成绩太当一回事，而是注
意培养其良好的习惯和动手解决
问题的能力。对孩子应该承担的诸
如洗衣、搞卫生等劳动，我和妻子
从不包办。同时，让孩子自己管理
时间，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
可以自由玩耍。久而久之，自己省
心省力，孩子也逐渐增强了劳动观
念和动手能力，也明白了什么事应
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

初中阶段是成长的关键时期，

对孩子的考试成绩我还是要关注
的。不过，孩子偶尔考砸了，我也不
动气，而是和他一起分析失利原
因。然后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
膀，面带笑容地说：“你看，你老爸
是当老师的人，就你这分数，我连
吹牛都没资本了，教育我的学生也
没有底气了！”话说得轻，但落得
重，孩子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此
后，儿子学习更加努力，成绩也慢
慢领先了，并顺利考上了县里唯一
的省级示范性高中。

高中阶段，学校对学生的学习
自然抓得非常紧。我认为，只要保
证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就够了，
根本没必要让孩子在课余时间上
什么培训班。此外，文武之道一张
一弛，不能让孩子变成学习的机
器，应该让其有放松的机会。记得
在高一放暑假时，孩子提出要去同
学父亲在广东开的厂里去打工，我
毫不犹豫地放行。高二暑假时，他
说想去省内某知名景点玩几天，我
也慷慨“赞助”。

我家孩子从来不是“学霸”，大
学读的也不是名校，但始终开朗阳
光活泼，有着不错的人际交往沟通
能力。大学毕业后，他顺利考进了
某事业单位，且很快适应了新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我们做父母的完全
不用操心。

不“唯分数论”，不盲从不焦
虑，给予孩子尽可能多的人生体
验，让他有勇气和底气面对各种
问题，这是我培养孩子最主要的
心得。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县融媒
体中心）

让 孩 子 自 然 成 长
杨能广

此俚语指“好人”因受“坏人”的
不良行为的牵累而遭受痛苦和损失。

“搭帮”一词，本是因别人而受益
或得到好处时的感谢用语。在本俚语
中，却是“好人”因为别人的“恶行”而
受到牵累。这是正语反说的一种用语
艺术。本俚语反映的是一种不正常的
社会现象，如一个地方的土特产，因
一小部分人弄虚作假，影响了整个地
方土特产的销路；一部分人以乞讨作
为敛财的手段，使很多行善的人有被
愚弄的感觉，便对乞讨人员有反感，
致使那些确实需要乞讨解决困难的
人也得不到施舍。

“好人在一家，烂草在一畬”

此俚语指品行端正、才能优秀的
人总是出在一家，就好像没有用的杂
草也爱生长在同一块畬田里一样。其
实，本俚语还有一个弦外之音，就是
品行不好、能力低下的人也总是出在
一家。

烂草总是繁殖能力很强，当一块
畬田开始发现烂草时，如果不及时拔

除，就会很快蔓延到全田。一个家庭
如果有人奋发努力带好头，其他的人
就会仿效；反之，如果有人带头不学
好，那么这一家出现坏人、懒人的几
率就高。

“喉咙里伸出手来”

此俚语常用于比喻人嘴馋，想吃
某种食物的欲望强烈，一般用于对小
孩的描述。

大人想吃某种东西，即使欲望很
强烈，一般都能克制住。而小孩子天
真率直，把想吃的欲望以行为表露出
来：在做吃的准备的时候，他们会盯
住该食物不眨眼，生怕一眨眼工夫食
物就不见了；有时食物还未放稳妥，
他就急于伸手抓取，这手就像是喉咙
里伸出的一样，要把食物直接抓进胃
里去。

“黄狗吃肉，黑狗当灾”

当，承受的意思。此俚语指黄狗
偷吃了主人的肉食，主人却认定是黑
狗偷吃了而打骂黑狗。常用于比喻

“走运”的人、招人喜欢的人做了坏
事，人们一般不去怀疑他而首先去怀
疑那些“运气”不佳、名声不好的人。
如果名声不好的人有证据证明与自
己无关还好些，如不能证明与自己无
关，就只好黑锅背到底啰。

以前的武冈习俗，认为黄色代表
高贵、吉祥，而黑色象征着不吉利。所
以，黄色的狗招人喜欢，而黑色的狗
较让人讨厌。一个家庭如果同时喂了
黄狗和黑狗，若肉食被狗偷吃，而主
人又不能肯定是谁偷吃了，就会先责
怪黑狗。

“黄茅越到古山”

黄茅，小地名，在武冈市的西
面。古山，小地名，在武冈市的南面。
黄茅与古山在不同的方位，且都在
大山脚下。在交通不发达的以前，这
两个地方没有直接连接的通道。要
分别到这两个地方去，必须分别从
原点出发走不同的道路。此俚语常
用于指人说话没有逻辑或记忆错误
或不懂装懂，把本来没有联系的事
情混到一块去了。

“黄牛不搭水牛队”

此俚语指黄牛和水牛不合群，相
处不到一块。常用于比喻兴趣、爱好
和志向不相同的人，难以聚在一起。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好人搭帮恶人罪”（外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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